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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4,644,007 股的 0.0522%。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75,5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4,644,007 股的 0.05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 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4,644,007 股的 0.0001%；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75,45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144,644,007 股的 0.0522%。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803,5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5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100.0000％；反对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803,5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5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婷婷、周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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